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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关于建立局领导常态化联系乡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制度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，局机关各股室、中心：
为扎实开展“提高效率、提升效能、提增效益”行动，加强对基层工作的联系指导，经研究决定，建立局领导常态化联系乡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制度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联系内容
（一）加强联络沟通。采取电话、微信、深入一线现场等多种形式，与所联系的乡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有针对性、个性化的常态化联系，了解基层诉求期盼，掌握乡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动态。
（二）加强协调指导。广泛听取基层的意见建议，对基层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，加强具体指导并协调有关方面努力加以解决。
（三）加强典型培育。及时发现、总结、宣传、推广基层鲜活经验，力争每年度都能有1-2个工作亮点。引导所联系的乡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挖掘培育优秀退役军人、优秀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等各类先进典型，以点带面推动工作。
二、联系安排
邱德兴同志挂钩联系雪峰镇、城关乡、瀚仙镇退役军人服务站，局机关联系人：蔡逸超。谌启能同志挂钩联系盖洋镇、枫溪乡、夏坊乡退役军人服务站，局机关联系人：黄丰章。陈志武同志挂钩联系胡坊镇、沙溪乡、夏阳乡退役军人服务站，局机关联系人：胡海敏。
三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弘扬优良作风。要大力弘扬“四下基层”“马上就办、真抓实干”等优良作风，杜绝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减少汇报会等安排，不增加基层负担，直奔现场解决问题，既到工作开展较好的地方，也到工作开展一般或者滞后的地方，更多地了解基层情况。
（二）积极争取支持。各乡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要主动汇报工作情况，积极邀请挂钩局领导开展调研，争取挂钩局领导更多的工作支持和指导。
（三）严明工作纪律。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坚持轻车简从，严禁超标准接待，厉行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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